
立法院第 10 屆第 7 會期第 8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243 

                             議案編號：202103144080000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2年4月19日印發 

 

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3938 號   

 

案由：本院委員莊瑞雄等 17 人，針對台灣面臨中國頻頻挖台灣的外

交牆腳，威脅利誘挖我邦交國，致使台灣駐外外交人員非常

辛苦的維持台灣外交關係環境，讓我邦交國截至目前依然有

14 個國家。惟此艱困環境仍有極少數害群之馬，導致外交人

員名譽受損。以前尼加拉瓜大使吳進木案為例，其竟然於大

使任期中申請入籍外國，並於獲准退休後迅速取得外國國籍

，而其辦理退休期間中，擬同時隱瞞其取得外國籍之情事。

是以，為使法令更加周延，爰擬具「國籍法」第二十條條文

修正草案，增修中華民國國民擔任公職期間，擬申請永久外

國居留權或國籍，應陳報所屬主管機關，倘隱匿未陳報或陳

報不實者，應停止其職務及等比例返還其溢領退撫給與所得。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莊瑞雄   

連署人：蔡易餘  湯蕙禎  劉建國  王美惠  黃世杰  

蘇巧慧  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張宏陸  

王婉諭  羅致政  賴瑞隆  鄭運鵬  江永昌  

陳明文  陳亭妃  陳椒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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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法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條 中華民國國民取得

外國永久居留權或國籍者，

不得擔任中華民國公職；其

已擔任者，除立法委員由立

法院；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民選公職人員

，分別由行政院、內政部、

縣政府；村（里）長由鄉（

鎮、市、區）公所解除其公

職外，由各該機關免除其公

職。但下列各款經該管主管

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一、公立大學校長、公立各

級學校教師兼任行政主管

人員與研究機關（構）首

長、副首長、研究人員（

含兼任學術研究主管人員

）及經各級主管教育行政

或文化機關核准設立之社

會教育或文化機構首長、

副首長、聘任之專業人員

（含兼任主管人員）。 

二、公營事業中對經營政策

負有主要決策責任以外之

人員。 

三、各機關專司技術研究設

計工作而以契約定期聘用

之非主管職務。 

四、僑務主管機關依組織法

遴聘僅供諮詢之無給職委

員。 

五、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人

員，以具有專長或特殊技能

而在我國不易覓得之人才且

不涉及國家機密之職務者為

限。 

第一項之公職，不包括

第二十條 中華民國國民取得

外國國籍者，不得擔任中華

民國公職；其已擔任者，除

立法委員由立法院；直轄市

、縣（市）、鄉（鎮、市）

民選公職人員，分別由行政

院、內政部、縣政府；村（

里）長由鄉（鎮、市、區）

公所解除其公職外，由各該

機關免除其公職。但下列各

款經該管主管機關核准者，

不在此限： 

一、公立大學校長、公立各

級學校教師兼任行政主管

人員與研究機關（構）首

長、副首長、研究人員（

含兼任學術研究主管人員

）及經各級主管教育行政

或文化機關核准設立之社

會教育或文化機構首長、

副首長、聘任之專業人員

（含兼任主管人員）。 

二、公營事業中對經營政策

負有主要決策責任以外之

人員。 

三、各機關專司技術研究設

計工作而以契約定期聘用

之非主管職務。 

四、僑務主管機關依組織法

遴聘僅供諮詢之無給職委

員。 

五、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人

員，以具有專長或特殊技能

而在我國不易覓得之人才且

不涉及國家機密之職務者為

限。 

第一項之公職，不包括

一、按世界各國移民法之規定

，合法居留於該國一定期間

後，始得申請歸化為該國國

民之條件。是以，前述「永

久（長期）居留權」（如美

國之綠卡、加拿大之楓葉卡

）之取得，可視為「準」歸

化行為，合先敘明。 

二、惟公務人員於任公職期間

有外國永久（長期）居留權

、或是中華民國國民有外國

永久（長期）居留權者，可

否擔任公職，現行法似未有

禁止規定。然從公務人員對

國家忠誠義務、以及雙重國

籍服公職之禁止之規範意旨

，現行法對於公務人員之國

家忠誠義務之規範強度和密

度，顯高於一般國民，前引

任職中擬取得外國永久居留

權或國籍之行為，實已違反

公務員之國家忠誠義務。 

三、綜上所述，除現行條文第

一項、第四項增訂相關文字

，以強化公務人員之國家忠

誠義務外，明定中華民國國

民擔任公職期間，擬申請永

久居留權或外國國籍，應陳

報所屬主管機關。隱匿未陳

報或陳報不實者，停止其職

務；相關陳報辦法由內政部

會同相關機關定之。杜絕爾

後相關再度爭議發生，如增

訂第五項、第六項文字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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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各級學校未兼任行政主

管之教師、講座、研究人員

、專業技術人員。 

中華民國國民兼具外國

永久居留權或國籍者，擬任

本條所定應受國籍限制之公

職時，應於就（到）職前辦

理放棄外國永久居留權或國

籍，並於就（到）職之日起

一年內，完成喪失該國永久

居留權或國籍並取得證明文

件。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中華民國國民擔任公職

期間，擬申請永久外國居留

權或國籍，應陳報所屬主管

機關。隱匿未陳報或陳報不

實者，停止其職務，以及等

比例返還其溢領退撫給與所

得。 

前項陳報及返還其溢領

退撫給與所得等相關辦法由

內政部與銓敘部、行政院人

事行政總處等相關機關定之

。 

公立各級學校未兼任行政主

管之教師、講座、研究人員

、專業技術人員。 

中華民國國民兼具外國

國籍者，擬任本條所定應受

國籍限制之公職時，應於就

（到）職前辦理放棄外國國

籍，並於就（到）職之日起

一年內，完成喪失該國國籍

及取得證明文件。但其他法

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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